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

榕职院纪〔2014〕2号

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谈话提醒机制的意见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学院领导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实现关口前移，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现就建立健全学院领导干部廉政谈话提醒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完善任职廉政谈话制度。对提拔任用或转任岗位的领导干部，在任职前应当进行廉政谈话。谈话重点围绕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如何改进和转变工作作风，如何加强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如何贯彻执行廉政准则、“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如何遵纪守法带头廉洁自律，如何自觉接受监督等内容进行。谈话可以采取集体谈话或个别谈话的方式。任职廉政谈话可单独进行，也可以结合党委或组织部门的任职谈话进行，由院党委工作部会同院纪委具体组织实施。
二、完善信访谈话制度。对反映领导干部个人的问题，未涉及违纪案件线索，属于廉洁自律方面问题的，由院纪委领导对当事人进行约谈提醒，并要求本人据实作出说明；对属实的问题，提出诫勉意见，并要求整改，作出反馈。对一个时期比较集中反映某个部门（系部）党风廉政方面问题的，由院纪委领导对该部门（系部）的党政主要领导约谈；必要时提请院党委主要领导约谈。
三、完善审计谈话制度。对审计发现廉洁和违反财经纪律方面的问题，涉及领导干部个人的，由院纪委领导约谈当事人，提出诫勉意见，并要求整改反馈；涉及比较集中的廉政问题或财经管理问题的，由院纪委领导约谈部门主要领导，并要求整改反馈。对审计发现的违纪线索，由审计部门移送纪检监察部门。
四、完善案后整改谈话制度。对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领导干部存在轻微违纪或廉洁自律方面问题的，由院纪委领导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并要求整改反馈。对部门主要领导涉案，或者所在部门案件频发，或者发生窝案、串案以及影响恶劣的案件的，由院纪委领导对该部门主要领导进行提醒或者诫勉谈话，并要求整改反馈；必要时，提请院党委、行政主要领导约谈。要通过案件剖析落实整改，以身边的案例做好警示教育。
五、完善廉政责任谈话制度。对于领导干部个人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擅自改变集体决策等行为的；或者所在部门发生严重违反“八项规定”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或者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得不到有效治理，在年度民主评议中排名靠后的；或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不合格的；或者机关效能建设不到位，庸懒散现象突出，群众有投诉意见，被效能问责的由院纪委领导或院分管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并要求整改反馈。
六、形成廉政提醒长效机制。健全完善反腐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分析领导干部廉洁状况，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出防治措施。完善案件通报制度，在每年年初全院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由院纪委书记通报上一年度学院党风廉政工作总体情况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教育警示干部。对有影响的典型案件，及时进行通报。院领导要结合参加基层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听取述廉述职报告等活动，开展廉政提醒。完善领导干部选任前听取院纪委意见的规定，加强干部廉政信息的沟通和结果运用，强化纪律保障。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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